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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

江 门 市 财 政 局

蓬江区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：

《关于江门市棠下初级中学申请调整学生住宿费标准》（蓬

江发改函〔2022〕11 号）收悉。根据江门市棠下初级中学住宿

费成本的监审情况，经研究，现函复如下：

关于江门市棠下初级中学学生

住宿费标准的复函

江发改价格函〔2022〕9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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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棠下初级中学学生住宿费仍按原标准执行，即 300 元/

生/学期。

二、请督促收费单位实行收费公示和做好宣传解释工作。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 江门市财政局

2022 年 7 月 7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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